
二零一二年二月三日會議 

討論文件 

 

 

《2011年道路交通(修訂)(第2號)條例草案》委員會 

 

當局回應委員索取資料的要求 

 

 

目的 

 

 本文件載述當局就委員於《2011年道路交通(修

訂)(第2號)條例草案》(《草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在

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二十日及二零一二年一月十二日的會議

上提出的問題的回應。 

 

向報讀職前課程的申請人提供政府資助 

 

2. 當局建議將申請人修習和完成指定職前課程的規

定訂為發出公共小型巴士(公共小巴)正式駕駛執照的條

件。這項建議規定類似現行申請人須通過駕駛考試才可領

取公共小巴正式駕駛執照的規定，均是申領公共小巴正式

駕駛執照的先決條件。現時，申請人領取公共小巴正式駕

駛執照須支付的費用主要包括：(i)政府就簽發學習駕駛執

照和安排駕駛考試所收取的費用；及(ii)私人駕駛教師或

駕駛學校就提供駕駛學習課程所收取的費用。日後，申請

人在通過駕駛考試後，須完成職前課程。按照用者自付原

則，申請人有責任繳付相關費用。有見及業界的關注及委

員的建議，我們會與有關部門探討有否合適安排，例如僱

員再培訓服務/計劃等，為修習職前課程提供某種形式的津

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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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小巴安裝車速限制器(限制器)前後的交通意外數字 

 

3. 下表臚列二零零九年七月至二零一一年十二月期

間涉及交通意外並按意外嚴重程度劃分的公共小巴數目，

當中並分列已安裝限制器的公共小巴數目： 

 

 致命 嚴重 輕微 總計 

2009年7-12月 9 (0) 88 (0) 427 (0) 524 (0) 

2010年1-6月 13 (0) 81 (0) 486 (0) 580 (0) 

2010年7-12月 10 (4) 64 (13) 492 (110) 566 (127)

2011年1-6月 6 (4) 80 (60) 488 (380) 574 (444)

2011年7-12月 11 (10) 71(69) 471 (453) 553 (532)

註：括號內數字為已安裝限制器的公共小巴數目。 

 

4. 規定所有公共小巴安裝限制器的行政措施於二零

一零年六月開始實施，而在二零一一年年底時全部公共小

巴已裝妥限制器。從現有的統計數字可見，自二零一零年

六月起，涉及交通意外的公共小巴數目變動不大，而二零

一一年的致命意外和總意外數字則均輕微下跌。一如當局

在二零一二年一月十二日會議上所解釋，有關研究必須在

足夠長的一段時間進行(即數年)，才能就限制器能否有效

減少涉及公共小巴的交通意外作出較有意義及可靠的評

估。 

 

海外經驗：安裝電子數據記錄儀(記錄儀)後意外率有否下降 

 

5. 歐盟引進記錄儀(亦稱“數碼里程錶＂)，以記錄

長途司機的駕駛和休息時數，以便有效核查他們有否遵行

駕駛時數的規例。根據歐盟的資料，二零零六年一項研究

指出，百分之六的交通意外的主要成因是貨車司機疲勞。

歐盟認為，加強監管駕駛時數法例的遵行情況，有助減低

司機涉及與疲勞相關意外的風險。然而，現時的研究結果

未能量化證明記錄儀對減低意外率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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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一併安裝車速顯示器(顯示器)、限制器和記錄儀的需要 

 

6. 不同的安全裝置發揮不同的作用。限制器有效防

止司機駕駛時超逾設定車速，藉此減低交通意外的發生率

和嚴重程度。因此，我們優先進行規定為新購和現役公共

小巴安裝限制器的工作。至於記錄儀，其所儲存的數據對

車隊管理、監察司機駕駛行為和意外調查均有用處。為此，

我們建議所有新購公共小巴必須安裝記錄儀。在公共小巴

上安裝顯示器的目的，是讓乘客知道車速，而該裝置的聲

音訊號，可有效提醒和警惕司機時常以安全的車速和恰當

謹慎的態度駕駛。因此，顯示器可作為重要的監察和警惕

裝置。在市區的大多數道路，一般車速上限設定為每小時

50公里。顯示器所顯示的車速，有助乘客監察公共小巴有

否超逾50公里的時速限制。此外，顯示器可幫助公共小巴

的乘客和司機監察車上的限制器是否正常操作，又或是曾

被干預。如顯示器所示車速超過每小時80公里，即公共小

巴所安裝限制器的設定車速上限，則可能表示限制器出現

問題，車上乘客便可提醒司機，公共小巴已超出設定車速。

如果司機不理勸喻，乘客可作出投訴或向警方舉報。當被

車上乘客提醒時，公共小巴司機可減低車速至設定車速或

以下，並採取有關限制器操作情況的適當跟進行動。 

 

記錄儀在加強安全方面的作用 

 

7. 記錄儀有助阻遏公共小巴司機的不當駕駛行為。

此外，該裝置可協助運輸署調查有關公共小巴服務的投

訴，以及幫助警方調查交通意外或違反《道路交通條例》(第

374章)的罪行。記錄儀可記錄車輛的車速概況，能夠促使

和鼓勵司機在執行職務的整段期間小心謹慎駕駛；換言

之，記錄儀可在司機一開始執行駕駛職務時便能發揮效

用，對其駕駛思維產生正面影響。如果司機駕駛不當，便

會面對市民的投訴甚或當局的檢控。運輸署會使用記錄儀

所儲存的記錄，聯同營辦商調查與公共小巴服務有關的投

訴，從而加強監察公共小巴的營運情況。如已安裝記錄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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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小巴涉及交通意外或違反《道路交通條例》(第374

章)的罪行，記錄儀所收錄的駕駛數據亦可供警方作調查之

用。因此，記錄儀可發揮阻嚇作用，利便調查工作，有助

持續提升道路安全。 

 

干預顯示器 

 

8. 自二零零八年五月立法規定安裝顯示器以來，運

輸署不時收到有關顯示器出現缺陷或懷疑干預顯示器的投

訴個案。交通投訴組在過去兩年所接獲有關顯示器的投訴

個案數字載於附件。對於關乎顯示器出現缺陷並知悉車輛

登記號碼的投訴個案，運輸署會要求有關營辦商立即修正

相關缺陷，並會安排涉事的公共小巴進行跟進檢查，以確

保問題已獲修正。在過去兩年，共有5宗關於沒有妥善安裝

或保養顯示器的檢控個案。  

 

 

徵詢意見 

 

9. 請委員留意本文件的內容，並就當局的回應提出

意見。 

 

 

運輸及房屋局 

二零一二年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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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交通投訴組在 2010 及 2011 年接獲 

有關顯示器的投訴個案數字 

 

 

 2010 年  2011 年  

顯示器出現缺陷 12 10 

顯示器懷疑受干預 3 0 

總數 15 10 

 

 

 

 




